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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放弃对厦门三五互联移动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

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 

厦门三五互联移动通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五通讯”）系我公司控股

子公司，该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龚少晖，该公司股权结构为：

我公司持股 51%；丁建生持股 31.5%；张庆佳持股 12.5%；陈俊儒持股 5%。  

现张庆佳放弃后续进一步投资，拟将其持有的三五通讯总股本 10%的股权转

让给自然人丁建生。本公司决定放弃对该部分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。  

该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；该事项将提交 2012 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况。 

二、交易方基本情况  

1.出让人情况：  

张庆佳，男，管理学博士，2006 年 12 月至今任福州天大饲料有限公司董事

总经理，兼任福州蜂味源蜂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，2011 年 1 月至今兼任三明

市祥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长，2011 年 2 月至今兼任三明市天祥农牧有限

公司董事长，2011 年 6 月至今兼任南平市天元畜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。张

庆佳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、受让人情况 

丁建生，男，大学本科，2003 年 7 月至 2008 年 4 月任福州市电信分公司工

程建设中心副经理，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5 月任福州分公司外派技发公司(本部)

鼓楼区经营部经理，2009 年 5 月至 2011 年 7 月任福州分公司外派技发公司(本部)

晋安区经营部经理，2011 年 8 月至今任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监。



 

现持有三五通讯 31.5%股权。丁建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厦门三五互联移动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厦门市软件园观日路 22 号 102 室 C17 单元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龚少晖 

注册资本：贰仟万元整 

实收资本：肆佰万元整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1、移动通讯产品的研发、设计、生产、销售及售后服务 2、计

算机软件、硬件及其他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及技术转让。

(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，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。) 

成立时间：2011 年 8 月 18 日 

截止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，三五通讯已收到投资款 400 万元（占注册资本

的 20%），剩余投资款将于 2013 年 8 月 18 日前缴清。 

四、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

现张庆佳将其持有的三五通讯总股本 10%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丁建生。丁建

生受让该部分股权后，将承接相应股权的投资义务，并按原投资价格以每股人民

币 1 元进行出资，股权转让后三五通讯的注册资本 2000 万不变，实际投资额由

原有的 3,750 万元减少至 2,350 万元。变更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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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五互联 51% 1020 1020 51% 1020 1020 

陈俊儒 5% 100 100 5% 100 100 

丁建生 31.5% 630 630 41.5% 830 830 

张庆佳 12.5% 250 2000 2.5% 50 400 

总计 100% 2000 3750 100% 2000 2350 



 

五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放弃的理由 

公司持有三五通讯 51%的股权，本次交易后公司对三五通讯仍处于控制地

位，基于公司发展战略考虑，公司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，对公司在三五通讯的权

益没有影响。 

同时，由于三五通讯经营时间较短，尚未展现出良好的收益情况，公司经审

慎考虑，决定放弃对三五通讯股权的优先购买权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以上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，上述事项是基于发展战略

考虑，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对公司在三五通讯的权益没有影

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二届十五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事    会        

2011年12月26日       


